
頁次 行數 原文 修正後

1 12 傳統型保單對保險公司有相當高度的利率風險 傳統型保單對保險公司有相當高的利率風險

2 15 美國股市屢創新高，同時台灣股市亦重回8000點

以上

美國股市屢創新高，雖然自2020年初起各國陸續爆

發新冠肺炎疫情，一度造成經濟及股市的巨幅震盪下

挫，但在各國央行紛紛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刺激景氣及

疫情因施打疫苗陸續獲得控制的情況下，經濟情勢逐

漸回穩，同時台灣股市亦屢創新高突破17,000點(110

年6月)

3 14 (二)全殘或身故保險金的比較 (二)完全失能或身故保險金的比較

3 15 通常傳統型保險的全殘或身故保險金 通常傳統型保險的完全失能或身故保險金

4 2 以受委託人的身分代理保戶運用資金 以受託人的身分代理保戶運用資金

4 18 若欲加保大多時候則須重新購買保單 若欲加保大多時候則須增加保額或重新購買保單

7 10 第二個條件是顧客要瞭解並接受人壽保險及年金

商品的長期承諾

第二個條件是顧客要瞭解並接受投資型人壽保險及投

資型年金商品的長期承諾

9 15 此稅負累積之效果是大部分消費者選擇購買保險

商品之最大誘因

此稅負遞延累積之效果是大部分消費者選擇購買保險

商品之最大誘因

10 21 不僅將促進保險公司彼此之間產品多樣化上的競

爭，同時亦將加速保險公司

不僅將促進壽險公司彼此之間產品多樣化上的競爭，

同時亦將加速壽險公司

11 13 此預期心理無形中對保險公司正常的投資運作構

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此預期心理無形中對壽險公司正常的投資運作構成了

巨大的心理壓力

12 26 因此為避免發生超貸事件，投資型保險商品建議

條文含有兩次保險單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

一定額度時需通知要保人之義務，以供保險公司

自行根據該公司財務狀況與風險控管能力參考修

正之。

因此為避免發生超貸事件，投資型人壽保險單示範條

款及投資型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均有明文約定保險單

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一定額度時需通知要保人

之義務。

13 1 投資型人壽保險「保險單借款」參考條文如下： 投資型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及投資型年金保險單示範

條款有關「保險單借款」條文如下：

13 2 要保人得在本契約保單價值總額範圍內向本公司

申請保險單借款。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

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不得高於80％）時

，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

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不得高

於90％）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

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日

（不得低於2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單帳

戶價值扣抵之。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

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本契約效力即行

停止。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投資型年金為年金給付開始日前)

，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

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戶價值之○○％。當未償還之借

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不得高

於80％）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

之○○％（不得高於90％）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

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

起算○日（不得低於2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

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

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

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

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30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

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30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13 25 另根據「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163

條之規定

另根據「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163點之

規定

14 1 第157條之規定 第157點之規定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訓練教材內容修訂   (法規修訂以截至110年12月31日為準)

第一章 投資型保險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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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行數 原文 修正後

14 4 根據保險法第107條規範兒童及受監護宣告者保

險之死亡給付內容：（一）以未滿15歲之未成年

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投資型人壽保險契約，其死

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15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

險人滿15歲前死亡者，保險人得加計利息退還所

繳保險費，或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

值。前項利息之計算，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二）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

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

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

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三）考量其他法律可

能對未成年人等投保死亡保險給付另有規定，爰

於同條第5項明定「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於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根據保險法第107條及第107-1條規範兒童及受監護

宣告者壽險之死亡給付內容如下：（一）以未滿15歲

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投資型)人壽保險契約

，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歲時始生效力；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

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

一半(現行為新台幣61.5萬元)。前2項於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二)訂立(投資型)人壽保險契約

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

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前項喪葬費用

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

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現行為新台幣61.5萬元)。

前2項規定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15 24 B.保險相關費用：即保單管理費 B.保險相關費用：即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

15 29 通常上述兩者費用之收取是直接由保單帳戶價值

中每月扣繳之。

通常上述費用之收取是直接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每月扣

繳之。

圖1-1  變額壽險之死亡給付

另為確保各公司所販售之投資型商品具有一定之保險

成分比重，金管會自民國96年10月1日起實施『投資

型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

規範』，嗣於108年12月24日修正為「人壽保險商品

死亡給付對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

率規範」，擴大適用於傳統型人壽保險，並自109年

7月1日起實施。所謂最低比率在投資型人壽保險係指

「死亡給付」與「保單帳戶價值」之比，下列數據代

表投保投資型人壽保險保單時，身故保險給付和其保

單帳戶價值之間應該維持的最低門檻比率：

A.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16歲以上、3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190％。

B.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31歲以上、4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160％。

C.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41歲以上、5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140％。

D.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51歲以上、6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120％。

E.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61歲以上、7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110％。

F.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71歲以上、9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102％。

G.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91歲以上；其比率不得低於

100％。

圖1-1  變額壽險之死亡給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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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行數 原文 修正後

前開最低比率不僅每次繳交保險費時，須重新計

算，於保險年齡有變動時，也須同時變動，譬如被保

險人在16足歲但未滿30歲時，其比率為1：1.9，隔年

31歲(保險年齡以滿30歲又6個月零1天為31歲)比率立

即變成1：1.6，此時，門檻比率已經下降，保單帳戶

價值可相對提高比率，故保戶所繳保費可配置較多在

投資帳戶裡面，或者可降低保單帳戶價值累積孳息超

過保險金額之機率。保戶可以在一開始投保時便買較

高的保障金額，如此，未來投入投資的保費時，才不

會發生超過門檻比率的現象。

         如果是定期繳交之保險費，要依據繳別逐次審視

，也就是說如果是年繳的保險費，每年皆需審查1次

，如果是月繳件，每月都會審視是否符合標準，季繳

，半年繳依此類推。如果是非定期繳交之保險費，則

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費時為準來審視是否符合標

準。至於身故、完全失能給付之保險金額(即被保險

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時，壽險公司應給付的保險金)的

計算，除被保險人年齡滿15足歲以前身故或完全失能

者無身故或完全失能保險金額外，基本上會依投資型

保單的類型而異其額度，惟死亡給付與保單帳戶價值

之間的關係，仍需符合前述「最低比率」的規定。

18 5 目前市場上有些保單有提供免扣解約費用之部分

提款(例如：每年上限為5%保單帳戶價值)，這些

小額免費部分提款可以應付保戶臨時緊急用款，

目前市場上有些保單有提供免扣解約費用之部分提領

(例如：每年上限為5%保單帳戶價值)，這些小額免費

部分提領可以應付保戶臨時緊急用款，

26 7 5.萬能人壽保險商品若有宣告利率保證或契約不

停效保證條款者，應於保單條款中敘明其合理之

條件；若有不同保證期間，應明列不同保證期間

下之目標保險費，並於計算說明中需敘明其條件

之合理性及對該保證之風險評估暨準備金之計算

方式。(第36點)

5.萬能人壽保險商品，不得有不停效保證之約定，若

有宣告利率保證，應於計算說明中需敘明其條件之合

理性及對該保證之風險評估暨準備金之計算方式(第

36點)

26 15 8.具目標保險費之萬能人壽保險商品，送審資料

中應列示保險金額與所繳保費之關係，

8.具目標保險費之萬能人壽保險商品，計算說明書中

應列示保險金額與所繳保費之關係，

並自民國101年7月1日生效，嗣於108年12月24日修

正為「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價值準備金(保

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規範」，擴大適用於傳統型

人壽保險，並自109年7月1日起實施。所謂最低比率

在傳統型人壽保險係指「死亡給付」與「保單價值準

備金」之比，下列數據代表投保傳統型人壽保險保單

時，身故保險給付和其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間應該維持

的最低門檻比率：

A.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16歲以上、3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190％。

B.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31歲以上、4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160％。

C.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41歲以上、5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140％。

並自民國101年7月1日生效，嗣於108年12月24

日修正為「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價值準

備金(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規範」，擴大適

用於傳統型人壽保險，並自109年7月1日起實

施。所謂最低比率在傳統型人壽保險係指「死亡

給付」與「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比，下列數據代

表投保傳統型人壽保險保單時，身故保險給付和

其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間應該維持的最低門檻比

率：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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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行數 原文 修正後

D.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51歲以上、6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120％。

E.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61歲以上、7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110％。

F.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71歲以上、90歲以下；其比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102％。

G.被保險人之到達年齡在91歲以上；其比率不得低於

100％。

        前開最低比率不僅每次繳交保險費時，須重新計

算，於保險年齡有變動時，也須同時變動，譬如被保

險人在16足歲但未滿30歲時，其比率為1：1.9，隔年

31歲(保險年齡以滿30歲又6個月零1天為31歲)比率立

即變成1：1.6，此時，門檻比率已經下降，保單價值

準備金可相對提高比率。保戶可以在一開始投保時便

買較高的保障金額，如此，未來才不會發生超過門檻

比率的現象。

         如果是定期繳交之保險費，要依據繳別逐次審視

，也就是說如果是年繳的保險費，每年皆需審查1次

，如果是月繳件，每月都會審視是否符合標準，季繳

，半年繳依此類推。如果是非定期繳交之保險費，則

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費時為準來審視是否符合標

準。至於身故、完全失能給付之保險金額(即被保險

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時，壽險公司應給付的保險金)的

計算，除被保險人年齡滿15足歲以前身故或完全失能

者無身故或完全失能保險金額外，其死亡給付與保單

價值準備金間的關係，仍需符合前述「最低比率」的

規定。

27 27 設立了變額萬能壽險的門檻法則，其門檻比率隨

被保險人年齡增加而下降。我國門檻法則與美國

主要有二點不同：首先，門檻法則規定係由保險

主管機關設立，而非稅賦機關；其次，美國門檻

法則之最高比率(250%)遠高於我國，且年齡級距

區分非常細，但我國門檻法則之年齡級距只區分

為三個階段，分別是40歲以下最低比率為

130%、41～70歲為115%、71歲以上為101%。

其門檻比率隨被保險人年齡增加而下降。自民國96年

10月1日起實施，嗣於108年12月24日修正為「人壽

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

之最低比率規範」，擴大適用於傳統型人壽保險，並

自109年7月1日起實施。我國門檻法則與美國主要有

二點不同：首先，門檻法則規定係由保險主管機關設

立，而非稅賦機關；其次，美國門檻法則之最高比率

(250%)較我國為高(我國為190％)，至於我國門檻法

則最低比率及相關適用原則在前面變額壽險部分已有

說明，茲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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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行數 原文 修正後

39 14 保戶是必須要另行支付「保證」費用才可享有。 保戶是必須要另行支付「保證」費用才可享有。近期

主管機關考量投資型保險商品若附有保證給付，保險

公司即需承擔部分投資風險，允宜有所限制，故於

110年2月18日修正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部

分規定，於第151-1點明定保險公司設計附保證給付

之投資型保險商品，僅得提供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

(即GMDB)，且該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不得高於要

保人所繳保險費（限保險費與投資標的相同幣別者適

用）或各投資標的投資配置時點匯率換算之總額（限

保險費與投資標的不同幣別者適用），且前述保證最

低身故給付金額應按部分提領金額及扣抵保險單借款

本息占保單帳戶價值之比例減少之。並自110年3月1

日起實施，因此目前市場上現售的投資型年金保險商

品僅有提供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之設計。

47 4 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的為： 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的如係下述標的，應經主管機關

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才可連結

之：

47 6 (2)銀行發行之金融債券， (2)金融債券，

47 9 (4)金融機構發行或保證之結構型商品， (4)結構型商品，

47 12 上述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的，應經主管機關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才可連結

之。

刪除此段文字

53 13 在民國102年1月15日修正「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

應注意事項」

在民國109年8月28日修正「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

注意事項」，其重點規定如下：

53 13 依第5點規定：保險業應至少每季抽查招攬人員

使用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

等文書；如發現招攬人員有使用未經核可文書之

情事，應立即制止並為適當之處分，對客戶因此

所受損害，亦應依法負連帶賠償責任。

1.第5點規定：保險業應至少每季抽查招攬人員使用

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等文書；

如發現招攬人員有使用未經核可文書之情事，應立即

制止並為適當之處分，對客戶因此所受損害，亦應依

法負連帶賠償責任。保險業應至少每季抽查招攬人員

使用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等文

書；如發現招攬人員有使用未經核可文書之情事，應

立即制止並為適當之處分，對客戶因此所受損害，亦

應依法負連帶賠償責任。

2.第6點規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予客戶必

須考慮適合度，並應注意避免銷售風險過高、結構過

於複雜之商品。但有客觀事實證明客戶有相當專業認

識及風險承擔能力者，不在此限。保險業銷售本商品

予六十五歲以上之客戶，應經客戶同意後將銷售過程

以錄音或錄影方式保留紀錄，或以電子設備留存相關

作業過程之軌跡，並應由適當之單位或主管人員進行

覆審，確認客戶辦理本商品交易之適當性後，始得承

保。前項銷售過程所保留之錄音或錄影紀錄，或所留

存之軌跡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且應保存至保險契約

期滿後五年或未承保確定之日起五年：

(1)招攬之業務員出示其合格登錄證，說明其所屬公司

及獲授權招攬投資型保險商品。

第二章 投資型保險法令介紹

1653 第6點規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予客戶

必須考慮適合度，並應注意避免銷售風險過高、

結構過於複雜之商品。但有客觀事實證明客戶有

相當專業認識及風險承擔能力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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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告知保戶其購買之商品類型為投資型保險商品、保

險公司名稱及招攬人員與保險公司之關係、繳費年

期、繳費金額、保單相關費用（包括保險成本等保險

費用）及其收取方式。

(3)說明商品重要條款內容、投資風險、除外責任、建

議書內容及保險商品說明書重要內容。

(4)說明契約撤銷之權利。

(5)詢問客戶是否瞭解每年必需繳交之保費及在較差情

境下之可能損失金額，並確認客戶是否可負擔保費及

承受損失。

      第二項錄音、錄影或以電子設備辦理之方式，由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

保險業銷售本商品係連結結構型商品時，應遵守下列

事項：

(1)須採適當方式區分及確認要保人屬專業投資人或非

專業投資人。但本商品非以專業投資人為銷售對象者

不在此限。

(2)須就非專業投資人之年齡、對本商品相關知識、投

資經驗、財產狀況、交易目的及商品理解等要素，綜

合評估其風險承受能力，依程度高低至少區分為三個

等級，並請要保人簽名確認。

          保險業就本商品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為解

約、貸款或保險單借款之客戶，應另指派非銷售通路

之人員，於銷售本商品後且同意承保前，再以電話訪

問告知下列事項，並應保留電訪錄音紀錄備供查核，

且應保存至保險契約期滿後五年或未承保確定之日起

五年：

(1)對於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為貸款或保險單借款之

客戶，向其明確告知其因財務槓桿操作方式所將面臨

之相關風險，以及最大可能損失金額。

(2)對於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為解約之客戶，向其明

確告知其因終止契約後再投保所產生之保險契約相關

權益損失情形。

53 19 第9點規定：保險公司對於投資型保險商品 3.第9點規定：保險公司對於投資型保險商品

54 11 在保險代理人方面，依據民國104年6月18日發布 在保險代理人方面，依據民國110 年 03 月 03 日修正

發布

54 19 1.申領執業證書時具報不實。 1.申領執業證照時具報不實。

54 25 6.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

當之方法執行業務或招聘人員。

6.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

方法經營或執行業務或招聘人員。

55 2 11.經營或執行執業證書所載範圍以外之保險業

務。

11.經營或執行執業證照所載範圍以外之保險業務。

55 8 16.將非所任用之代理人或非所屬登錄之業務員招

攬之要保文件轉報保險人或將所招攬之要保文件

轉由其他經紀人或代理人交付保險人。

16.將非所任用之代理人或非所屬登錄之業務員招攬

之要保文件轉報保險人或將所招攬之要保文件轉由其

他保險經紀人或代理人交付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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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1 23.將佣酬支付予非實際招攬之保險業務員及其主

管。但支付續期佣酬予接續保戶服務人員者，不

在此限。

23.將佣酬支付予非實際招攬之保險業務員及其業務

主管。但支付續期佣酬予接續保戶服務人員者，不在

此限。

55 27 28.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 28.勸誘客戶解除或終止契約，或以貸款、定存解約

或保險單借款繳交保險費。

55 28 29.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29.未據實填寫招攬報告書。

55 27 28.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 30.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

55 28 29.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31.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56 2 在保險經紀人方面，根據民國104年6月18日發布 在保險經紀人方面，根據民國110年3月3日發布

56 10 1.申領執業證書時具報不實。 1.申領執業證照時具報不實。

56 19 8.本人未執行業務，而以執業證書供他人使用。 8.本人未執行業務，而以執業證照供他人使用。

56 22 11.除合約所訂定之佣金、費用或依同業標準所收

取之佣酬及依保險法第九條提供保險相關服務

11.除合約所訂定之佣金、費用或依同業標準所收取

之佣酬及依保險法第9條提供保險相關服務

57 16 27.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 27.勸誘客戶解除或終止契約，或以貸款、定存解約

或保險單借款繳交保險費。

57 17 28.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28.未據實填寫招攬報告書。

57 16 27.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 29.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

57 17 28.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30.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57 20 民國105年4月6日以金管保理字第10502540561

修正發布

民國110年1月8日以金管保壽字第 10904951841號

令修正發布

58 5 「業務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疑，應

依法移送偵辦外，其行為時之所屬公司並應按其

情節輕重，予以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

或撤銷其業務員登錄之處分：

「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疑，其

行為時之所屬公司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其情節

輕重，予以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

58 28 16.於參加第5條之資格測驗，或參加第11條之特

別測驗時，發生重大違規、舞弊，經查證屬實。

刪除16.

59 1 17.違反第9條、第11條第2項 16.違反第9條、第11條第2項

59 3 18.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或有損保險形象。 17.其他利用其業務員身分從事業務上不當行為。

59 4 若業務員違反前項行為時之所屬公司已解散或註

銷公司執業證照者，由現行所登錄之所屬公司予

以處分。再者，若業務員於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

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累計達二年者，應予撤銷其

業務員登錄處分。」

前項業務員行為時之所屬公司已解散或註銷公司執業

證照者，由現行所登錄之所屬公司予以處分。最近5

年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累計達2年者，所屬公司

應予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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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3 金管保二字第09702096900號函實施本自律規範

，其中第2條規定，要求各會員公司應建立銷售

投資型保險商品之交易控管機制，避免提供客戶

逾越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或服務，並避免招

攬人員非授權或不當銷售之行為。」第8條規定

，各會員公司應就銷售文件記載之給付項目、

金管保二字第09702096900號函實施本自律規範(最

新修正為109年10月6日)，其中第2條規定，要求各

會員公司應建立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之交易控管機制

，避免提供客戶逾越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或服務

，並避免招攬人員非授權或不當銷售之行為，且招攬

人員不得勸誘客戶解除或終止契約，或以貸款、保險

單借款繳交本商品之保險費。」第8條規定，各會員

公司銷售本商品，應將本商品之風險、報酬及其他相

關資訊，依「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規定

對客戶作適時之揭露，並提供相關銷售文件，其涉及

連結結構型商品者，另應提供客戶投資報酬與風險告

知書；並應就銷售文件記載之給付項目、

59 20 本自律規範第５條規定，當被保險人投保時之保

險年齡大於或等於 70 ，或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

有結構型商品，且被保險人於該結構型商品期滿

時之保險年齡大於或等於70 時

本自律規範第５條規定，當被保險人投保時之保險年

齡大於或等於  65，或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有結構型

商品，且被保險人於該結構型商品期滿時之保險年齡

大於或等於 65時

59 24 如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不願填寫則各會員公司得婉

拒投保(即所謂「七十條款」)。

如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不願填寫則各會員公司得婉拒投

保(即所謂「六十五條款」)；此外，各會員公司銷售

本商品予 65 歲以上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經要保

人同意後，將對要保人之銷售過程，予以錄音或錄影

方式保留紀錄，並應由適當之單位或主管人員進行覆

審，確認要保人辦理本商品交易之適當性後，始得承

保。

60 1 本自律規範特別針對投資型保險含有連結結構型

商品時，除要求保險業須遵守上述「七十條款」

原則讓客戶充分瞭解投資風險外，本自律規範第

11條規定各會員公司須訂定一套商品適合度政策

，包括客戶類型及商品風險等級之分類，依據客

戶對風險之承受度提供適當之商品，並應建立執

行監控機制。

本自律規範特別針對投資型保險含有連結結構型商品

時，除要求保險業須遵守上述「六十五條款」原則讓

客戶充分瞭解投資風險外，本自律規範第11條規定各

會員公司須訂定一套商品適合度政策，包括客戶類型

及商品風險等級之分類，依據客戶對風險之承受度提

供適當之商品，並應建立執行監控機制，且應優先選

擇透過人員解說之行銷通路，以即時確認客戶是否充

分瞭解商品內容與風險。

61 18 如果投資標的所連結結構型商品非百分之百保本

時，除現行每季寄對帳單外，當該結構型商品虧

損達百分之三十時

如果投資標的所連結結構型商品非百分之百保本時，

除現行每季寄對帳單外，當該結構型商品虧損達百分

之30時

62 5 （增加第6.點） 6.各會員及本商品之招攬人員，不得給付或支領推介

客戶申辦貸款之報酬。但招攬人員於貸款案件送件日

前後3個月內未向同一客戶招攬本商品者，不在此

限。
62 18 最近一次修正是在民國102年9月123日修訂範，

以下摘要說明相關內容：

最近一次修正是在民國108年4月9日修訂，以下摘要

說明相關內容：

62 18 首先，本自律規範第4條規定保險業從事保險商

品銷售招攬廣告，應遵守下列事項：

首先，本自律規範第4條規定保險業從事保險商品銷

售招攬廣告，應依社會一般道德、誠實信用原則及保

護金融消費者之精神，遵守下列事項：

63 13 9.資本適足性相關規範：

(1)確保相關內容之正確性，以避免不當比較、宣傳或

競爭之情事。

(2)不得作誇大不實之宣傳，或對同業為攻訐之不當比

較或競爭廣告。

（增加第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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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得使消費者誤認政府已對該公司或其相關業務提

供保證。

(4)不得使人誤信其能保證本金之安全或保證獲利。

(5)應要求其往來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所屬業務

員不得利用資本適足性相關內容作招攬業務之用，以

避免招攬人員為不當之業務競爭。

(6)前項所稱「不當之業務競爭」意指相互破壞同業信

譽、共同利益或其他不當競爭之情事，直接或間接阻

礙其他會員之業務發展或參與公平之競爭

63 13 其次，本自律規範第5條針對人身保險業投資型

保險商品招攬廣告，除第4條之1規定外

其次，本自律規範第5條針對人身保險業投資型保險

商品招攬廣告，除第4條之1及第4條之2規定外

63 27 20萬元以下之罰款；前述處理情形並應於一個月

內報主管機關。

20萬元以下之罰款；前述處理情形並應於1個月內報

主管機關。

64 7 最新修正是在民國105年１月17日以金管保理字

第10402550361號令發布。

最新修正是在民國109年11月5日以金管保壽字第

10904942672  號令發布。

64 16 相關警語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相關警語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第3條)。

64 25 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債、結構型商品，及美國聯

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

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債、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或

經評等為相當等級以上之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外國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店頭市場交易之公司債、結構型

商品，及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

65 1 3.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的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憑證者，應為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

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其為境外

基金者，係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

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但於國內、外證券交易市

場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即ETF)，不在此限(第

14條第1項)。

3.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的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者，應為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發行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其為境外基金者，係經

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

金。但於國內、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

金(即ETF)，不在此限(第14條第1項)；投資型保險之

投資標的為共同信託基金受益證券者，應經主管機關

核准(第14條第2項)；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的為結構

型商品者，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與衍生性金融商品

之組合型式商品或結構型債券(第14條第3項)。

65 17 二、保險人與要保人約定，於其他外幣保險契約

所定生存保險金應給付日當日，以該生存保險金

，抵繳相同幣別外幣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且該生

存保險金之受益人，與所抵繳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為同一人。

二、保險人與要保人約定，於其他外幣保險契約所定

生存保險金應給付日當日，以該生存保險金，抵繳相

同幣別外幣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且該生存保險金之受

益人，與所抵繳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為同一人。以新臺

幣收付之投資型保險契約，其結匯事宜應依中央銀行

訂定之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66 9 5.最近一年內主管機關及其指定機構受理保戶申

訴案件非理賠申訴率、理賠申訴率及處理天數之

綜合評分值為人身保險業由低而高排名前80%。

但提出合理說明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

5.最近一年公平待客原則評核結果為人身保險業前

80％。但提出合理說明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

67 9 其餘保險商品皆採先銷售後檢附審查文件至指定

機構之備查方式。

其餘投資型保險商品皆採先銷售後檢附審查文件至指

定機構之備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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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5 （增加第6.點） 6.保險公司設計附保證給付之投資型保險商品，僅得

提供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且該保證最低身故給付

金額不得高於要保人所繳保險費（限保險費與投資標

的相同幣別者適用）或各投資標的投資配置時點匯率

換算之總額（限保險費與投資標的不同幣別者適用）

，且前述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應按部分提領金額及

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占保單帳戶價值之比例減少之。

附保證給付之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資產如為委

託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事

業代為運用與管理者，於全權委託帳戶之單位淨值低

於該帳戶成立當日單位淨值百分之八十時，不得提供

資產撥回。投資型年金保險約定於保險期間有附保證

給付者，應約定為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身故

時，以身故保險金給付予約定之身故受益人(第151之

1點)。

67 27 （增加第7.點） 7.保險公司設計附保證給付之投資型保險商品，至少

應依被保險人性別、投保年齡計算及收取保證費用，

如有以年齡級距計算保證費用者，每一級距最多為五

個年齡區間(第151之2點)。

67 29 （增加第8.點） 8.投資型保險商品不得有提供保戶立即投資選擇之約

定(第151之3點)。

67 25 6.投資型保險商品之要保書，不得因銷售通路之

不同有限縮連結投資標的選項之情形。(第152點)

9.投資型保險商品之要保書，不得因銷售通路之不同

有限縮連結投資標的選項之情形。(第152點)

67 27 7.投資型保險商品契約之撤銷生效日無論在保單

帳戶價值運用起始日之前或之後，保險公司均應

無息返還保戶所繳之總保費。(第155點)

10.投資型保險商品契約之撤銷生效日無論在保單帳

戶價值運用起始日之前或之後，保險公司均應無息返

還保戶所繳之總保費。(第155點)

67 31 （增加第11.點） 11.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金融機構發行之金融債券或

公司債，不得涉及股權，且不得含有提前贖回之設計

(第156之1點)

67 29 8.投資型保險商品之目標保險費，應與投保金額

有合理對應關係，且其金額不得超過二十年限期

繳費終身壽險年繳總保險費。(第157點)

12.投資型保險商品之目標保險費，應與投保金額有

合理對應關係，且其金額不得超過二十年限期繳費終

身壽險年繳總保險費。(第157點)

68 1 （增加第13.點） 13.投資型保險商品每月扣除保障費用金額或扣除上

限，應於條款載明或表列作為條款附件(第158點)。

68 1 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之消極管理之資金停泊帳戶

，如確有相關管理成本，應於宣告利率中反映，

不得另外收取。(第160點)

14.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之消極管理之資金停泊帳戶

，如確有相關管理成本，應於宣告利率中反映，不得

另外收取。(第160點)

68 3 9.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境外結構型商品者，不得

將屬該境外結構型商品之不可抗力事件風險，於

保險契約條款中約定轉嫁予保戶或加重保戶之責

任。(第161之1點)

15.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境外結構型商品者，不得將

屬該境外結構型商品之不可抗力事件風險，於保險契

約條款中約定轉嫁予保戶或加重保戶之責任。(第161

之1點)

68 （增加第16.點） 16.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期間內死亡，無論在保單帳

戶價值運用起始日之前或之後，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

不得低於保險金額(第163點)。

68 （增加第17.點） 17.投資型人壽保險商品，不得有不停效保證之約定

(第16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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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 10.要保人若未做年金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年金

給付開始日不得晚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70歲之

保單周年日。(第170點)

18.要保人若未做年金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年金給

付開始日不得晚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70歲之保單周

年日。(第170點)

68 8 11.投資型保險商品附加有解約金之長年期健康保

險附約，其附約保險費不得由主契約保單帳戶價

值中支應。要保人辦理解約時，保險公司須提供

各險解約金明細表。(第199點)

19.投資型保險商品附加有解約金之長年期健康保險

附約，其附約保險費不得由主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中支

應。要保人辦理解約時，保險公司須提供各險解約金

明細表。(第199點)

68 19 最近於民國102年1月15日進行第4次修正。 最近於民國109年2月5日修正。

69 1 5.銷售文件中有關警語、成就保本或保證給付條

件
5.銷售文件中有關警語、成就保本或定期或到期投資

收益給付之條件

69 5 應於銷售文件中以鮮明字體顯著標示下列內容： 保險業應於銷售文件中以鮮明字體顯著標示下列內

容：

69 19 投資標的之揭露。 投資標的揭露。

69 20 保單價值之通知 保單價值通知

69 30 投資標的種類及配置比例，成就保本或保證給付

之條件（如無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成就保本或保

證給付之條件時，則無須揭露）。

投資標的種類及配置比例，成就保本或定期或到期投

資收益給付之條件（如無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成就保

本或定期或到期投資收益給付之條件時，則無須揭

露）。

70 15 （增加第3.點之2） 應載明本遵循事項第9點有關避險風險警語揭露規定

之文字。

71 4 （增加第5.點之9） 從事匯率避險者，應另揭露匯率避險比率及避險損益

對單位價值之影響。

每年應揭露事項：除應按前項所列項目揭露年度彙總

資料外，應附帶報告與保險計畫有關之各投資標的財

務報表、淨投資報酬率、報告日之投資明細、收費明

細、投資目標或限制之改變及經理人異動之詳情。投

資標的為依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第2

款方式辦理者，應另揭露下列事項之查詢路徑：

(1)反映於投資標的淨值及投資標的投資單一子標的金

額達該投資標的淨資 產價值1％（含）以上者之子標

的淨值之經理費及保管費之費用率。

(2)最近3年、2年及1年（或成立至今）之投資績效（

包括「含資產撥回」及「不含資產撥回」）及其計算

方式。

(3)近12個月之收益分配來源組成表。

72 20 根據「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準則」，最新修

正是民國103年9月30日發布。其中第83條第4款

規定：「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其由公

司負擔的保險費，可全數列為保險費費用支出，

並不視為被保險員工的薪資。」

根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最新修正是民國

107年6月29日發布。其中第83條第4款規定：「勞工

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其由營利事業負擔的保險費，

應予核實認定，並不視為被保險員工的薪資。」

72 23 又第5款規定：「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之團體人

壽保險、團體健康保險及、團體傷害保險

又第5款規定：「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之團體人壽保

險、團體健康保險、團體傷害保險及團體年金保險

72 27 並應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九條規定，列單申報該管

稽徵機關。

並應依所得稅法第89條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

關。

每年應揭露事項：除應按前項所列項目揭露年度

彙總資料外，應附帶報告與保險計畫有關之各投

資標的財務報表、淨投資報酬率、報告日之投資

明細、收費明細、投資目標或限制之改變及經理

人異動之詳情。

7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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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10 保險法第112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9款規

定，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指定受益人所領

取之保險金額，軍、公教人員、勞工或農民保險

金額及互助金，其金額不得列入遺產總額與稅賦

計算。

保險法第112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9款規定

，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指定受益人所領取之人

壽保險金額，軍、公教人員、勞工或農民保險金額及

互助金，其金額不列入遺產總額與稅賦計算。

78 7 則由三名以上預審委員依法及公平合理原則先行

審查，並研提審查意見報告，送交評議委員會進

行評議。評議委員會公平合理審酌評議事件之一

切情狀後，以全體評議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出席評議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作出評議決

定。

則由3名以上預審委員依法及公平合理原則先行審查

，並研提審查意見報告，送交評議委員會進行評議。

評議委員會公平合理審酌評議事件之一切情狀後，以

全體評議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出席評議委員2分之

1以上同意，作出評議決定。

82 13 依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2015年爭議類型

統計分析，就爭議類型而言，人壽保險業理賠類

爭議案件中以「必要性醫療」、「理賠金額認

定」及「殘廢等級認定」(詳表2-1);人壽保險業非

理賠類爭議案件中以「業務招攬爭議」、「停效

復效爭議」及「契約變更」(詳表2-2)。另外，產

物保險業理賠類爭議案件中以「理賠金額認

定」、「殘廢等級認定」及「因果關係認定」;產

物保險業非理賠類爭議案件中以「續保爭議」、

「其他」及「未遵循服務規範」所占比率最高。

依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2020年爭議類型統

計分析，就爭議類型而言，人壽保險業理賠類爭議案

件中以「必要性醫療」、「理賠金額認定」及「手術

認定」為主(詳表2-1);人壽保險業非理賠類爭議案件

中則以「業務招攬爭議」、「停效復效爭議」及「契

約變更」(詳表2-2)。另外，產物保險業理賠類爭議案

件中以「理賠金額認定」、「遲延給付」及「事故發

生原因認定」;產物保險業非理賠類爭議案件中以「續

保爭議」、「拒絕承保、解除或終止契約」及「業務

招攬爭議」所占比率最高。

85 1 若依據金管會保險局與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所公布

其所受理人身保險申訴案件(詳表2-3)，理賠案件

皆高於非理賠案件，在2012年之前，非理賠類案

件皆高於理賠類案件。在年度面，2008年發生金

融海嘯，其非理賠類案件達2,260件，2009年更

高達2,356件。

若依據金管會保險局與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所公布其所

受理人身保險申訴案件(詳表2-3)來看，近2年

(2019、2020年)理賠案件皆高於非理賠案件，但在

2012年之前，非理賠類案件皆高於理賠類案件，其

後則互有消長。在年度面，2019年非理賠類案件達

2,260件，2020年更高達2,344件。

85 7 近三年(2013-2015年) 理賠類排名第一名皆是

「必要性醫療」，而歷年來非理賠類排名第一名

皆是「業務招攬爭議或招攬糾紛」，其中以

2008、2009年「招攬糾紛」的比例分別高達

62.79%、52.63%，於2015年之仍接近三成左

右。

近三年2018-2020年) 理賠類排名第一名是「必要性

醫療」或「理賠金額認定」，而近3年來非理賠類排

名第1名皆是「業務招攬爭議」，其比例較先前年雖

略有下降，但仍有二成多。

102 6 授信對象：工業銀行以供給工、礦、交通及其他

公用事業所需信用為主要業務。

授信對象：工業銀行以供給工、礦、交通及其他公用

事業所需中、長期信用為主要業務。

104 12 同一保險業不得兼營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

非保險業不得兼營保險或類似保險之業務。

同一保險業不得兼營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但財

產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者

，不在此限。非保險業不得兼營保險或類似保險之業

務。

117 14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本法第2條）。不過新修正之「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組織法」自民國101年7月1日正式施行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更名為「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第2條

，以下簡稱金管會）。

第四章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之規範與制度

第三章 金融體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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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行數 原文 修正後

121 20 2. 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

金。其應募人總數，不得超過35人（本法第11條

第2項）。

2. 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其

應募人總數，不得超過99人（本法第11條第2項）。

122 17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或

交易，應依據其分析報告作成決定，交付執行時

應作成紀錄，並按月提出檢討報告，其分析報告

與決定應有合理基礎及根據（本法第17條第1

項）。前項分析報告、決定、執行紀錄及檢討報

告，均應以書面為之，並保存一定期限（本法第

17條第2項）。前項書面之格式、應記載事項及

保存期限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或交易

，應依據其分析作成決定，交付執行時應作成紀錄，

並按月提出檢討，其分析與決定應有合理基礎及根據

（本法第17條第1項）。前項分析、決定、執行及檢

討之方式，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訂定於內部控制制度

，並確實執行；其控制作業應留存紀錄並保存一定期

限（本法第17條第2項）。前項保存期限

130 11 但合併之基金為同種類、消滅基金最近三十個營

業日淨資產價值平均低於新臺幣五億元且存續基

金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內容無重大修改者

但合併之基金為同種類、消滅基金最近30個營業日淨

資產價值平均低於新臺幣5億元且存續基金之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內容無重大修改者

131 21 辦理境外基金之投資顧問業務，應與總代理人簽

訂提供資訊合作契約

辦理境外基金之投資顧問業務，應具有即時取得境外

基金投資研究相關資訊設備，或與總代理人簽訂提供

資訊合作契約

132 20 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

外基金，除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外

總代理人申請（報）境外基金之募集及銷售，除境外

指數股票型基金外

133 1 前項第四款所稱集團企業係指該基金管理機構所

屬持股逾百分之50之控股公司

前項第4款所稱集團企業係指該基金管理機構所屬持

股逾百分之50之控股公司

133 21 合計不得少於第一次發行股份之20%外，符合資

格條件之發起人轉讓持股

合計不得少於第一次發行股份之20%，符合前開資格

條件之發起人如有轉讓持股

139 28 （增加第33.點） 33.以基金投資組合平均信用評級作為銷售訴求。若

於基金月報或銷售文件中揭露基金投資組合平均信用

評級資訊予投資人參考時，應同時載明平均信用評級

計算方式、納入計算之資產項目、決定投資標的信用

評級方式以及依投資標的信用評級揭示相關比重等。

139 28 33.其他影響事業經營或投資人權益之事項。 34.其他影響事業經營或投資人權益之事項。

140 4 以保證型之保本型基金為例，其警語為 除保本型基金及以投資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外，

應揭示之警語為

141 28 始能刊登；除本項第7款以定時定額投資績效為

廣告應遵守之事項外，餘

始能刊登全部績效或年度績效；並應遵守以全部績

效、年度績效及本項第7款以定時定額投資績效為廣

告之事項，以全部績效作為廣告者，

142 4 之績效。上述各期間績效之揭示，應遵守下列原

則：

之績效。基金之各期間績效排名皆為同類型基金之前

1／2者，得以文字形容該基金績效，惟須一併揭示該

基金應揭示之全部績效及同類型基金績效平均數或指

標(benchmark)績效。以年度績效（指以 1月至12月

完整曆年期間計算之績效）作為廣告者，應揭示最近

10年度之各年度績效，同時可增加揭示「自今年以

來」績效；成立未滿10年者，應揭示自成立以來之各

年度績效，同時可增加揭示「自今年以來」績效；成

立未滿3年者，除揭示年度績效外，須一併揭示該基

金之全部績效（指3個月、6個月、1年、2年及自成

立日之績效）。基金之各年度績效排名皆為同類型基

金之前1／2者，得以文字形容該基金年度績效，惟須

一併揭示該基金應揭示之年度績效及同類型基金年度

績效平均數或指標（benchmark）年度績效。上述各

期間績效之揭示，應遵守下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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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行數 原文 修正後

142 8 金成立未滿三年者，應揭示該基金自成立以來之

績效，基金成立滿三年（含）者，得自行決定揭

示自成立以來之績效或最近三年之績效

金成立未滿3年者，應揭示該基金自成立以來之績效

，基金成立滿3年（含）者，得自行決定揭示自成立

以來之績效或最近3年之績效

142 17 (5) 基金績效加諸文字形容時，除須一併揭示該基

金之全部績效（成立滿六個月以上者，指三個

月、六個月、一年、二年及自成立日之績效；成

立滿三年者，指一年、二年及三年之績效）及同

類型基金績效平均數或指標 (benchmark) 外，該

基金之各期間績效排名應為同類型基金之前1／2

者

刪除第(5)點

142 22 (6) 如非以主要 (primary) 類股之績效揭示，  (5)如非以主要 (primary) 類股之績效揭示，

13.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對投資人進行槓桿型ETF及反向

型ETF之教育宣導，協助投資人瞭解該等 ETF產品之

風險及特性，以基金績效與槓桿指數或反向指數（含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自行計算之槓桿指數或反向指數）

作單日或截取特定期間之比較者，得不受前開2.之序

言「基金需成立滿6個月以上者，始能刊登」、及

2(1)、(2)及(4)規定之限制。

國內、外機構所為之統計或分析資料，如符合下列標

準者，該機構得向同業公會申請認可成為可引用之統

計或分析資料名單：

1.該機構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境外基金管理機構）

間無利害關係。

2.該機構使用之評鑑方法應公平、公正、客觀且被公

開承認。

3.評鑑範圍應具周延性，不能僅作選擇性或擇部分評

比。

4.該機構所作之評比或評選應具經常性及持續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金管會核准投資外國及大陸事業

者，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於被投資事業營業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向金管會

申報該被投資事業之年度財務報告。

2.每季終了後15日內，向金管會提交所投資事業之業

務報告，該業務報告應包含業務辦理情形、收支狀

況、效益評估等內容。

3.每月10日以前，向金管會申報所投資事業上月份財

務業務資訊及營運狀況。

4.於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系統填報投資事業之基本

資料，資料如有異動亦應確實更新。

5.金管會規定應提出之其他資料或文件。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核准投資外國及大陸事業後，對

於資金之匯出、被投資事業之登記或變更登記證明文

件等，應於取得證明文件後5日內申報金管會備查。

前項資金之匯出應經本會核准，並依管理外匯條例有

關規定辦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28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金管會核准投資外國證券事

業後，對於資金之匯出、被投資外國證券事業之

登記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等，應於取得證明文件

後5日內申報金管會備查。前項資金之匯出應經

金管會核准，並依管理外匯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被投資外國證券事業營業

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申報該被投資事業之年度

財務報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28

條）。

147 20

（增加第13.點）及後續相關144 5

第 14 頁，共 19 頁



頁次 行數 原文 修正後

154 6 應一體遵行本行為準則之規定（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從業人員行為準則第2條）。

應一體遵行本行為準則之規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業人員行

為準則第2條，以下簡稱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業人員

行為準則）。

155 15 及累計持有數量等（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業人員

行為準則第5條）。

及累計持有數量等。前項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指

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認股權憑證、認購

（售）權證、股款繳納憑證、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

股權利證書、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個股選擇權交易及

股票期貨（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業人員行為準則第5

條）。

155 28 應事先以書面報經督察主管或所屬部門主管核准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業人員行為準則第9

條）。

應事先以書面報經督察主管或所屬部門主管核准。前

項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指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

權公司債、認股權憑證、認購（售）權證、股款繳納

憑證、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債券換股

權利證書、個股選擇權交易及股票期貨。第一項核准

限申請書所載之投資日期當日有效，超過時應另行報

經核准。督察主管及各部門主管之個人帳戶交易，應

經總經理或其指定人員予以核准或查核（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從業人員行為準則第9條）。

159 19 2.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

不低於面額。

2.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不低

於面額。但取得營業執照未滿一個完整會計年度者，

不在此限。

161 13 5. 最近1年內主管機關及其指定機構受理保戶申

訴案件申訴率、理賠申訴率及處理天數之綜合評

分值為人身保險業由低而高排名前80%。

5. 最近1年內公平待客原則評核標準為人身保險業前

80%。

167 15 一、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資格。

一、依第4條第1項規定取得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

289 4 本法所稱有價證券，謂政府債券及依本法公開募

集、發行之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政府核准之

其他有價證券、新股認購權利書、新股權利證書

及前項各種有價證券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權利

之證書，視為有價證券。」換言之，股票、公司

債、國庫券、政府債券以及新認購權利證書和股

票價款繳納憑證等，均屬於有價證券。

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

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新股認購權

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前項各種有價證券之價款繳

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之證書，視為有價證券；前二項

規定之有價證券，未印製表示其權利之實體有價證券

者，亦視為有價證券。」換言之，股票、公司債、國

庫券、政府債券以及新認購權利證書和股票價款繳納

憑證等，不論其印製實體證券與否，均屬於有價證

券。

290 14 大致可歸納出證券種類包括政府公債、股票、公

司債、新股認購權利書

大致可歸納出證券種類包括政府公債、股票、公司

債、新股認購權利證書

296 28 根據公司法第156條說明：「股份有限公司之資

本，應分為股份，每股金額應歸一律，一部分得

為特別股

根據公司法第156條說明：「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

應分為股份，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金額股；

採行票面金額股者，每股金額應歸一律；公司股份之

一部分得為特別股

309 8 根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貨幣市場基金

指運用於銀行存款

根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47條規定，貨幣市

場基金指運用於銀行存款

343 17 表示到期贖回時，投資人至少可領回100%之投

資本金

表示到期贖回時，投資人至少可領回100%之發行幣

別投資本金

第十章 投資工具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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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爭議類型 申訴件數 申請評議件數 合計 案件比率

必要性醫療 297 194 491 13.75%

手術認定 265 116 381 10.67%

理賠金額認定 283 88 371 10.39%

遲延給付 266 34 300 8.40%

事故發生原因認定 174 76 250 7.00%

投保時已患疾病或在妊娠中 175 73 248 6.95%

承保範圍 147 42 189 5.29%

條款解釋爭議 137 43 180 5.04%

失能或豁免保費體況認定 111 69 180 5.04%

違反告知義務 119 57 176 4.93%

癌症或其併發症認定 107 43 150 4.20%

殘廢等級認定 86 58 144 4.03%

除外責任 95 45 140 3.92%

醫療單據認定 98 23 121 3.39%

其他 50 10 60 1.68%

停效期間事故認定 42 16 58 1.62%

契約效力爭議 31 15 46 1.29%

因果關係認定 21 18 39 1.09%

等待期間發生或確診之疾病認 25 8 33 0.92%

時效爭議 10 3 13 0.36%

複保險 0 0 0 0.00%

總計： 2539 1031 3570 100%

資料來源：評議中心揭露民國109年度全年申訴案件暨申請評議案件統計資料。

(修正)表2-1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爭議類型統計表

業別:保險業-人壽保險公司-理賠 收件方式:不區分

統計區間:2020/01/01~2020/12/31

爭議類型 申訴件數 申請評議件數 合計 案件比率
業務招攬爭議 611 371 982 29.93%

停效復效爭議 244 58 302 9.20%

要保人/被保險人非親簽 153 99 252 7.68%

契約變更 173 59 232 7.07%

未遵循服務規範 189 36 225 6.86%

解約爭議 136 45 181 5.52%

保單借款 98 42 140 4.27%

保費之交付 124 16 140 4.27%

年金/滿期金給付 68 36 104 3.17%

拒保或加費承保爭議 78 21 99 3.02%

續保爭議 70 24 94 2.86%

要保人或受益人變更 47 25 72 2.19%

其他 49 17 66 2.01%

保費自動墊繳 59 6 65 1.98%

違反告知義務 44 17 61 1.86%

契約撤銷 40 4 44 1.34%

挪用保費 24 14 38 1.16%

保單紅利 19 15 34 1.04%

承保範圍 25 8 33 1.01%

費率爭議 24 5 29 0.88%

契約轉換 15 9 24 0.73%

未到期保費之返還 9 5 14 0.43%

未經被保險人同意 9 3 12 0.37%

未收到保單或收據 12 0 12 0.37%

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9 0 9 0.27%

違反適合度爭議 6 1 7 0.21%

時效爭議 5 0 5 0.15%

通知義務(含危險增加或減少) 4 0 4 0.12%

投資表現 0 1 1 0.03%

複保險 0 0 0 0.00%

定價政策 0 0 0 0.00%

總計： 2344 937 3281 100%

資料來源：評議中心揭露民國109年度全年申訴案件暨申請評議案件統計資料。

業別:保險業-人壽保險公司-非理賠 收件方式:不區分
(修正)表2-2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爭議類型統計表

統計區間:2020/01/01~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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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類型 申訴件數 申請評議件數 合計 案件比率
業務招攬爭議 611 371 982 29.93%

停效復效爭議 244 58 302 9.20%

要保人/被保險人非親簽 153 99 252 7.68%

契約變更 173 59 232 7.07%

未遵循服務規範 189 36 225 6.86%

解約爭議 136 45 181 5.52%

保單借款 98 42 140 4.27%

保費之交付 124 16 140 4.27%

年金/滿期金給付 68 36 104 3.17%

拒保或加費承保爭議 78 21 99 3.02%

續保爭議 70 24 94 2.86%

要保人或受益人變更 47 25 72 2.19%

其他 49 17 66 2.01%

保費自動墊繳 59 6 65 1.98%

違反告知義務 44 17 61 1.86%

契約撤銷 40 4 44 1.34%

挪用保費 24 14 38 1.16%

保單紅利 19 15 34 1.04%

承保範圍 25 8 33 1.01%

費率爭議 24 5 29 0.88%

契約轉換 15 9 24 0.73%

未到期保費之返還 9 5 14 0.43%

未經被保險人同意 9 3 12 0.37%

未收到保單或收據 12 0 12 0.37%

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9 0 9 0.27%

違反適合度爭議 6 1 7 0.21%

時效爭議 5 0 5 0.15%

通知義務(含危險增加或減少) 4 0 4 0.12%

投資表現 0 1 1 0.03%

複保險 0 0 0 0.00%

定價政策 0 0 0 0.00%

總計： 2344 937 3281 100%

資料來源：評議中心揭露民國109年度全年申訴案件暨申請評議案件統計資料。

業別:保險業-人壽保險公司-非理賠 收件方式:不區分
(修正)表2-2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爭議類型統計表

統計區間:2020/01/01~2020/12/31

理賠類 非理賠類 理賠類 非理賠類

2020 2,539 2,344 N/A N/A

2019 2,414 2,260 N/A N/A

2018 1,518 1,556 N/A N/A

2017 1,237 1,305 N/A N/A

2016 1,240 1,119 N/A N/A

2015 1,457 1,118 N/A N/A

2014 1,415 1,037 N/A N/A

2013 1,462 1,034 N/A N/A

2012 1,498 1,675 N/A N/A

2011 1190 1,546 0.16 25.18

2010 1339 1,753 0.66 28.47

2009 1403 2,356 0.93 48.09

2008 947 2,233 0.93 36.8

2007 861 1,613 1.02 25.43

2006 779 865 0.12 26.63

資料來源：保險局與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統計資料。

年度
人身保險申訴案件(件) 投資型保險占率(%)

(修正)表2-3 2006年至2020年人身保險申訴案件第 17 頁，共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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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類 非理賠類 理賠類 非理賠類

2020 2,539 2,344 N/A N/A

2019 2,414 2,260 N/A N/A

2018 1,518 1,556 N/A N/A

2017 1,237 1,305 N/A N/A

2016 1,240 1,119 N/A N/A

2015 1,457 1,118 N/A N/A

2014 1,415 1,037 N/A N/A

2013 1,462 1,034 N/A N/A

2012 1,498 1,675 N/A N/A

2011 1190 1,546 0.16 25.18

2010 1339 1,753 0.66 28.47

2009 1403 2,356 0.93 48.09

2008 947 2,233 0.93 36.8

2007 861 1,613 1.02 25.43

2006 779 865 0.12 26.63

資料來源：保險局與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統計資料。

年度
人身保險申訴案件(件) 投資型保險占率(%)

(修正)表2-3 2006年至2020年人身保險申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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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1 2 3

必要性醫療 手術認定 理賠金額認定

(13.75%) (10.67%) (10.39%)

業務招攬爭議 停效復效爭議 要保人/被保險人非親簽

(29.93%) (9.20%) (7.68%)

理賠金額認定 必要性醫療 手術認定

(12.25%) (11.56%) (10.44%)

業務招攬爭議 停效復效爭議 保費之交付

(25.83%) (10.29%) (8.75%)

手術認定 理賠金額認定 投保時已患疾病或在妊娠中

(11.85%) (10.85%) (9.62%)

業務招攬爭議 未遵循服務規範 停效復效爭議

(28.98%) (8.22%) (7.98%)

理賠金額認定 手術認定 違反告知義務

(11.44%) (9.49%) (8.98%)

業務招攬爭議 停效復效爭議 契約變更

(29.58%) (9.44%) (6.64%)

理賠金額認定 承保範圍 手術認定

(11.85%) (8.57%) (7.95%)

業務招攬爭議 停效復效爭議 契約變更

(33.98%) (8.57%) (6.95%)

必要性醫療 理賠金額認定 殘廢等級認定

(12.52%) (10.22%) (9.45%)

業務招攬爭議 停效復效爭議 契約變更

(29.13%) (10.14%) (8.14%)

殘廢等級認定

(8.71%)

契約變更

(6.45%)

違反告知義務

(8.08%)

保單紅利

(6.05%)

事故發生原因認定 理賠金額認定 承保範圍

(10.10%) (10.01%) (9.70%)

業務招攬爭議 停效復效爭議 未遵循服務規範

(35.44%) (8.81%) (5.99%)

承保範圍 理賠金額認定 事故發生原因認定

(25.04%) (14.54%) (11.68%)

招攬糾紛 停效復效爭議 契約變更

(42.50%) (8.73%) (7.31%)

承保範圍 理賠金額認定 事故發生原因認定

(24.42%) (11.80%) (11.50%)

招攬糾紛 停效復效爭議

(36.11%) (6.90%)

承保範圍 違反告知義務

(21.88%) (11.69%)

招攬糾紛 服務人員品質

(52.63%) (4.37%)

承保範圍 殘廢等級認定

(18.69%) (11.51%)

招攬糾紛 服務人員品質

(62.79%) (3.58%)

承保範圍 除外責任 事故發生原因認定

(20.21%) (14.17%) (12.66%)

招攬糾紛 服務人員品質

(54.80%) (3.78%)

承保範圍 除外責任

(21.18%) (12.97%)

招攬糾紛 停效復效

(33.29%) (6.01%)

資料來源：保險局與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統計資料。

2006

理賠類
事故發生原因認
定(15.15%)

非理賠類
契約轉換與變更
(13.87%)

2008

理賠類
事故發生原因認
定(12.46%)

非理賠類
契約轉換與變更

(6.0%)

2007

理賠類

非理賠類
契約轉換與變更

(9.8%)

2010

理賠類

非理賠類
契約轉換與變更
(7.59%)

2009

理賠類
事故發生原因認
定(12.33%)

非理賠類
契約轉換與變更
(8.02%)

2012

理賠類

非理賠類

2011

理賠類

非理賠類

2013

理賠類
必要性醫療
(17.19%)

事故發生原因認
定(8.98%)

非理賠類
業務招攬爭議
(34.30%)

停效復效爭議
(8.83%)

2014

理賠類
必要性醫療
(16.97%)

事故發生原因認
定(8.85%)

非理賠類
業務招攬爭議
(33.98%)

停效復效爭議
(10.20%)

2016

理賠類

非理賠類

2015

理賠類

非理賠類

2018

理賠類

非理賠類

2017

理賠類

非理賠類

(修正)表2-4  2006年至2020年人身保險申訴爭議類型分析(前3名)

2020

理賠類

非理賠類

2019

理賠類

非理賠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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